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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農業部農業科技園區管理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達

到建造執照審查核發期間確實控管，以利申請案件核發

時程之公平與透明，特研擬建造執照核發時程控管處理

規定。

二、法令依據

依據建築法第三十三條、第三十五條及第三十六條規定

辦理。

三、許可時程處理規定

(一) 申請案件於完成掛號後，統一由本中心公文系統掛號

辦理，並於三日內送本中心委託審查單位辦理協助審

查。

(二) 受託審查單位協助行政與技術協助檢視審查，並將審

查修正意見於七日內，通知設計建築師、起造人及本

中心。

(三) 申請案件於完成掛號後，相關核發許可時程，依建築

法第三十三條規定，應於十日內審查完竣，合格者即

發給執照。但供公眾使用或構造複雜者，得視需要予

以延長，最長不得超過三十日。

(四) 起造人、設計建築師應於接獲第一次通知改正之日起



六個月內，依通知改正事項改正完竣，送請受託審查

單位復審，復審合規定者，本中心將核發執照；復審

未合規定者，再次通知修正至改正完竣，始核發執

照。

(五) 起造人、設計建築師接獲第一次通知改正之日逾六個

月，屆期未送請復審或復審仍不合規定者，得經受託

審查單位發函通知本中心，本中心將該申請案件予以

駁回。

(六) 依建築法第三十五條規定，經本中心審查後，對於申

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案件，認為不合建築法及其他

相關規定者，將其不合條款之處，詳為列舉，依同法

第三十三條所規定之期限，一次通知起造人，令其改

正。未於期限內改正完成者，則由起造人或設計技師

自行辦理退件，或由本中心以公文辦理退件，於案件

缺失改善完成後，重新送件至本中心辦理掛件申請。

(七) 申請案件，每月更新未結清案件以及辦理進度追蹤，

並於本中心建築管理資訊系統控管，另申請案件與本

中心公文管控流程介接，以增加案件進度與時程列管

之掌控。

四、會辦案件進度追蹤

為有效控管執照會辦相關單位之進度追蹤及案件管理，

會簽案件由綠單辦理並限期七日內回復。

五、內部人員評比

詳實紀錄承辦人員辦理各類執照案件數量，每年統計一



次，作為內部人員行政效率評及改進執照核發效率之參

考數據。



建造執照核發許可流程圖

進駐廠商備齊申請文件圖說，向

本中心提出建築物建照申請

本中心函復進駐廠商繳交
建築規費，並於三個月內
領取建照執照正本。

屏東縣建築師公會辦理建築協審
作業後，將協審結果函復本中心

本中心建管人員完成申請文件

掛號作業後，三日內函文屏東縣

建築師公會辦理建造執照協審

作業

進駐廠商繳納建築規費

後，檢具繳費收據向本中

心領取建造執照正本。

本中心建管人員辦理複審作業

進駐廠商接獲通知改正
之日起六個月內完成補
正作業，送請屏東縣建
築師公會完成復審。

複審有需補正事項，建
管人員一次函知進駐廠
商完成補正作業。

複審結果符合建管法規規
定，建管人員依行政程序
簽發建造執照。

屆期未送或復審仍不合
規定者，駁回申請案件。


